
交通事故致人伤亡该如何赔偿？

案例
2023 年 1 月的一天，苏某开车撞倒

俞某，导致其右踝骨骨折，住院一周后回
家静养。俞某伤愈后，要求苏某和车辆
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。可是，在赔偿项
目方面尤其在是否赔偿精神损失费方
面，双方意见不一。那么，交通事故致人
受伤，受害人究竟可以要求赔偿哪些损
失？可否要求赔偿精神损失？

说法
《民法典》第 1179 条规 定 ：“ 侵 害 他

人造成人身损害的，应当赔偿医疗费、
护理费、交通费、营养费、住院伙食补助
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，以
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。造成残疾的，还
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；造
成死亡的，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
偿金。”俞某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
对照上述规定就具体赔偿项目和数额
提出请求。

关于受害人是否可以请求赔偿精神
损失，则要看其是否遭受了严重精神损
害。《民法典》第 1183条第 1款规定：“侵害

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，被
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。”所谓“严
重精神损害”，是指所遭受的损害超出了
社会一般人的容忍程度，具体应当结合侵
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否严重来认
定，比如，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死亡、流
产、毁容等严重后果，或者被害人被鉴定
为一至十级伤残的，就可以认定给受害人
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。本案中，交通事故
虽然造成俞某右踝骨骨折，但如果未被鉴
定为伤残的话，那么，法院一般不会支持
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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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身伤亡事件中，道

路交通事故是重要原因之

一。目前，交通事故仍是居

民生活中危险最大、发生频

率最高的事故。我们不但

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和自

我安全防护能力，也要知道

遭遇伤害后如何维权。那

么，遭遇交通事故伤害后，

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哪些

方面的损失？具体赔偿标

准又该如何确定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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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2023 年 1 月的一天，李某开车撞倒

蒋某，导致其受伤住院 10 天，出院后回家
休养 30 天，后经鉴定不构成伤残。由于
李某负事故的全责，而且事发当时所驾
车辆处于脱保期间，因此，只能由其自己
来赔偿蒋某的医疗费、误工费等损失。
可是，双方在误工天数和误工费计算标
准方面产生争议，蒋某认为其误工 40 天，
按每天 1000 元的标准赔偿其误工费，而
李某不同意。蒋某是搞装修的，时忙时
闲，没有固定收入。那么，蒋某的误工天
数和误工费标准该如何确定呢？

说法
关于误工时间如何确定，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 7 条第 1、2 款规
定：“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
入状况确定。”“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
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。受
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，误工时间可
以计算至定残日前 1 天。”本案中，蒋某住
院 10 天当然是误工时间，其余的误工时
间应当根据病历或住院小结中医嘱的休
养时间为准。

关 于 误 工 费 标 准 如 何 确 定 ，《最 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
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 3 款规定：

“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，误工费按照实
际减少的收入计算。受害人无固定收入
的，按照其最近 3 年的平均收入计算；受
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 3 年的平均收
入状况的，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
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
工资计算。”

据此，蒋某不能狮子大开口，其误工
费标准应当按照其最近 3 年的平均收入
确定，或者按照当地装修行业上一年度职
工的平均工资计算。

受害人可以请求赔偿哪些方面损失？111

案例
张某是某村农民，居住地附近有一

个工业园区。农闲时，张某就到工业园
区的一个公司打工，早出晚归。一天傍
晚，张某下班回家后又受朋友之邀外出
喝酒，在去饭店的途中被一辆逆向行驶
的轿车撞伤，这起事故导致张某落下七
级伤残。在索赔时，张某要求按照城镇
居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，而肇事者
唐某和保险公司认为，张某是农民，只能
按农村标准给予赔偿。那么，张某的残
疾赔偿金该按什么标准计算？

说法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

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
12 条规定：“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
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，按照受诉
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
配收入标准，自定残之日起按 20 年计算。
但 60 周岁以上的，年龄每增加 1 岁减少 1
年；75 周岁以上的，按 5 年计算。受害人
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，或者伤
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
劳动就业的，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

调整。”第 15 条规定：“死亡赔偿金按照受
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
支配收入标准，按 20 年计算。但 60 周岁
以上的，年龄每增加 1 岁减少 1 年；75 周
岁以上的，按 5 年计算。”上述规定没有再
区分城镇和农村，而是统一采用城镇居
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
金、死亡赔偿金。

本案中，张某完全有权要求按照城
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，索要残疾
赔偿金。

潘家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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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同志：
因孩子有公婆照料，我自己又闲不

下来，于是在产假期没有届满便主动提
前 15 天到公司上班。事后，公司以并
非其要求我上班为由拒绝向我支付 15
天的加班工资。请问：在我提前上班不
等于放弃产假权利、且确已上班的情况
下，公司的做法对吗？

读者 徐甜甜

徐甜甜读者：
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。
一方面，公司接受产假期内的你上

班并无不妥。虽然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
别规定》第 7 条规定：“女职工生育享受
98 天产假，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；难
产的，增加产假 15 天；生育多胞胎的，
每多生育 1 个婴儿，增加产假 15 天。女
职工怀孕未满 4 个月流产的，享受 15 天
产假；怀孕满 4 个月流产的，享受 42 天
产假。”即用人单位必须保证女工对应
的产假期限，但这并不等于女工自己不
可以放弃，也不等于用人单位不得安排
主动放弃产假期的女工上班，而只能是
说，如非女工主动放弃或征得女工同
意，用人单位不得单方剥夺女工的产假
期，不得在产假期内降低女职工的工
资、辞退女职工、单方解除劳动（聘用）
合同或者服务协议。

与之对应，在公司没有要求、你自
己主动放弃部分产假期的情况下，不能
反过来“怪罪”公司。另一方面，公司有
权拒付加班工资。

《劳动法》第 41 条、第 44 条分别规
定：“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，经
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
时间……”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
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
者 正 常 工 作 时 间 工 资 的 工 资 报 酬 ：

（一）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，支
付 不 低 于 工 资 的 150% 的 工 资 报 酬 ；

（二）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
排补休的，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200%的
工资报酬；（三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
者工作的，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%的
工资报酬。”即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加班
工 资 的 前 提 是 由 于 自 身 生 产 经 营 需
要，在正常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或者
双休日以及国家法定假期期间延长工
作时间，而不包括未经用人单位安排、
员工主动要求的情形。

正因为是你主动放弃部分部分产
假期而非公司安排，决定了你无权获得
加班工资。

律师 颜东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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